
关于做好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工
作的通知 

 
沈医保发〔2020〕14 号 

              政 策 解 读 资 料 



一 
出台背景 



（一）医保扶贫的人员范围有哪些？ 根据《辽宁省医疗保障局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积极解决国

家医保谈判抗癌药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问题的紧急通知》（辽医

保〔2019〕16号）精神，《辽宁省医疗保障局辽宁省卫生健康委

员会关于做好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

执行工作的通知》（辽医保发〔2019〕27号）《辽宁省医疗保障

局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工作的

通知》(辽医保〔2020〕7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提出具体要

求和落地措施 



二 
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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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药品供应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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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患者医保待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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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按高值药品管理的药品 

此类药品共57种（辽医保〔2020〕7号文附件1），参保患者在住院或门诊使用此类药品按照乙类管
理，先行自付比例为30%，患者具体报销政策以及异地按照《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沈阳市
财政局关于曲妥珠单抗等20种抗肿瘤药品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沈人社发〔2018〕4号）执行。
原则上一个医疗年度内医疗保险只支付参保患者1种高值药品医疗费用。确需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
药品的，须由评估机构评估责任医师审核，经上传市医保中心备案后予以支付。 

（二）按常规乙类管理的药品 

 

此类药品共66种（辽医保〔2020〕7号文附件2），此类药品先行自付比例为10%。参保患者待遇
按照医保相关文件执行。 

 



（三）退出医保目录药品的管理 

对于谈判到期的托伐普坦口服常释剂型、重组人干扰素ɓ-lb注射剂、拉帕替尼口服常释
剂型、氟维司群注射剂，医保基金可继续支付至2020年6月30日。 

2020年2月29日前，已经使用拉帕替尼口服常释剂型、氟维司群注射剂的参保患者，可继
续按照原特殊药品政策，享受医保待遇至2020年6月30日；在此时间之前未使用过上述两
种药品的参保患者，不再进行拉帕替尼口服常释剂型、氟维司群注射剂的评估。 

 
（二）医保扶贫的人员医疗费用如何报销？ 

        （四）参保患者待遇追溯 

2020年1月1日至本通知下发前，使用国家新增谈判药品的参保患者，经评估备案后，已
享受医保报销待遇的，不再重新支付；对未享受医保报销政策的参保患者，由市医保中心
协调定点医疗机构，进行评估备案报销。报销需持医疗文书、购药收据、本人身份证、社
会保障卡等相关材料。本通知下发后的谈判药品医疗费用，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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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点医疗机构相关管理

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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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医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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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沈医保发〔2020〕14 号》之文件解读 


